正宁县普通住宅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意见征求稿）

为进一步提升我县物业服务管理水平，规范收费行为，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甘肃省定价目录》《庆阳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参照庆阳市各县区收费标准，结合我县城区实际，拟定了正宁县城区普通住宅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一、基本情况

正宁县城区现有普通住宅小区104个（51个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其中，纳入物业企业管理的住宅小区32个，由建设单位、业主委员会、村组自管或者社区兜底的小区72个，物业服务企业17家，从业人员290余人。

二、物业服务定价形式

普通住宅小区（含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普通住宅以外（别墅、非住宅类型等）建筑物、住宅变为经营性用房、成立业主委员会且具备协商议价条件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三、价格调查情况

按照省市规定，全省范围内不再开展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等级认证，全面推行物业服务星级标准。经了解，市内西峰区、庆城、合水按照星级服务规定制定了普通住宅物业服务收费基准价格。具体如下：

	
	物业服务星级等级对应收费标准

（单位：元/平方米.月）

	合水县
	项目
	一星级服务
	二星级服务
	三星级服务
	四星级服务

	
	高层
	0.80
	1.00
	1.20
	1.40

	
	多层
	0.25
	0.35
	0.45
	0.55

	
	上浮幅度
	10%
	10%
	10%
	10%

	庆城县
	高层
	0.80
	1.00
	1.2
	1.4

	
	多层
	0.25
	0.35
	0.45
	0.55

	
	多层带电梯
	0.70
	0.80
	0.90
	1.00

	
	上浮幅度
	10%
	10%
	10%
	10%

	宁县
	高层
	0.80
	1.00
	1.2
	1.4

	
	多层
	0.25
	0.35
	0.45
	0.55

	
	多层带电梯
	0.70
	0.80
	0.90
	1.00

	
	上浮幅度
	10%
	10%
	10%
	10%

	西峰区
	高层
	0.90
	1.10
	1.30
	1.50

	
	多层
	0.30
	0.40
	0.50
	0.60

	
	上浮幅度
	15%
	15%
	15%
	15%


三、拟定方案

根据《庆阳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六条“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星级服务、等级定价，星级服务标准和内容由住建部门制定并颁布实施”之规定，我县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对应庆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庆阳市普通住宅物业服务星级标准>的通知（庆建发〔2020〕511号）》文件规定，分为四个等级，四级星级最高，一级星级最低。结合正宁县物业管理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群众承受能力，提出以下方案。
	物业服务星级等级对应收费标准

（单位：元/平方米·月）

	项目
	一星级服务
	二星级服务
	三星级服务
	四星级服务

	高层
	0.80
	1.00
	1.2
	1.4

	多层
	0.25
	0.35
	0.45
	0.55

	多层带电梯
	0.70
	0.80
	0.90
	1.00

	上浮幅度
	10%
	10%
	10%
	10%


四、相关说明

物业服务收费执行一费制。对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暂未直抄到户的终端用户，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水电气暖费用中加收其他费用，对具备表计条件的终端用户，应按照政府规定的销售价格执行；对不具备表计条件的终端用户，水电气暖费用应由终端用户公平分摊。暂时未移交给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的共用设施和配套设施及物业公共部位的运行维护费用等，应通过物业费、租金或公共收益解决，不得以水电气暖费用为基数加收服务类费用。装修押金为最高限价：高层住宅不超过2000元/户；多层住宅不超过1000元/户，装修押金应自检查合格之日起90日内退还业主。装修垃圾清运费最高限价：不超过3.00元/平方米。



